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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盛世修志"。我国正处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

新时期。政治昌明i经济繁荣，国防巩固，已成为整个国际社．

会举足轻萤的力量。喜看今Et的祖国，正是一幅沦桑巨变，政
‘

通人和，百业俱兴的美丽图画。黑龙江象腰翅的天鹅在翱翔，

昔日的“北火荒，，，已变成了“北大仓"。特别是巾国共产党

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全省各族人民正以发自肺腑的激情，．

放孜以求。为建设富饶美丽的黑龙江而勇于开拓，锐意进取。

全省各级检察机关j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没的加强，积极地开

展了法律监督工作。为保障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，．促进社。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在黑龙江省

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部署下，我院于1983年5月，开始编纂

《黑龙江检察志》．T．作。

在编纂中，本着继承历迎，反映现实，服务“四化’’，有

益后世的精神，坚持马歹Ij．宅义、毛泽东思想，运用辩证唯物主

义和I巧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按照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相绕

一的要求，而进行编纂《黑龙江检察志》的。

古人云。 “治天下者以史为鉴，治郡者以志为鉴一。编赛

《黑龙江检察志》的宗旨，就是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
。

义法制建设．正确吸取检察工作的历史经验教训，以便认识黑

龙江，振兴黑龙江，改革检察工作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铋

度，提供历史借鉴和依据。 ．

≮黑龙江检察志>是综合反映我省检察工作的一部资料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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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。记述的内容时限，上限为1909年(清宣统元年)黑龙江建

立检察机构起，下限到1985年末止，前后记述了76年。特别是

比较详细地、系统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我省人民

检察机关的建立和发展，走过了一参不平坦的道路。既有成

绩。也有失镇，既有经验，也有熬训。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践中
付出代价取得的宝贵财富。

我们向全省广大检察干警推荐此书，敬请一读，这对促进

．全省检察工作的改革，丰富检察干警的历史知识，不无益处。

．‘黑龙江检察志》编审委员会

1988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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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检察制度和检察机构，建立于清光绪32年(1905

年)。黑龙江省高等检察厅成立于清宣统元年(1909年)。宣

统三年(1911年)，又建立了呼兰、绥化府地方检察厅，各县也

陆续建立了初级检察厅。检察官受法部大臣领导，对于审判

厅独立行使其职务。其职权是I 1．刑事提起公诉，2，、收受

诉状，请求预审及公判，8、指挥司法警察逮捕犯罪者，4，．

调查事实，搜集证据，5、民事保护公益陈述意见，6、监督

审判并纠正其违误，7、监视判决之执行，8、查核审判统计

表。凡属检察官职权内之司法行政事务，上级检察厅有直接或

间接监督之权。检察官遇有现行犯，事关紧急时，可持司法

部发给的执照，指挥警察官搜查、逮捕。
’

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，基本沿袭了清朝末期的司法制度·

1915年(民国4年)，国民政府人才缺乏，经费困难，藏撤了

初级检察厅，其职权并入地方检察厅，在没有地方检察厅的

县，则由县知事兼理司法权。1927年(民国16年)，黑龙江高

等检察厅改称为黑龙江高等法院检察处，省内各级检察机构也

随之做了变更。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职务。其职权是。1，

刑事依照诉讼法规及其它法令之规定，实行搜查、处分、提起

公诉、实行公诉，监察判决的执行。2、民事及其它事件，

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及其它法令之规定，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

表人实行特定事宜。此外，在法律上还规定检察官有权调动司

法警察，有权对监狱，看守所执行法律的监督·

，7～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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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，将中华民国时期作为法院附属机

构的检察机关，又分设开来。黑龙江高等法院检察处改为黑龙

扛高等检察厅。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。其职权是，负责筑查及

公诉的执行，指挥开II事裁判的执行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枣宜。

参与民事诉讼。

1945年8 J】15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，东北光复，黑龙江

地区相继解放，建立了人民政权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困成立之

前，没有设立检察机构。

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开创了中国人民历逛

的新纪元，也揭开了人民检察制度的新篇章。人民检察制度是

在彻底摧毁旧中国检察制度的基础上，运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

检察制度的理论，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类型的

检察制度。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

之一。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和发挥法律监督职能

作用方面，同全国一样，是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

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而发展壮大和加强的。从它建立

起就紧紧地为党和国家的总路线、总任务服务，为各个时期的

中心工作服务，从而形成了我国人民检察工作的比良传统。

1950年9月和11月，分别建立松江省人民检察署和黑龙江

省人民检察署，以后陆续建立了全省各级人民检察署。主要任务

是·保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各项

法律、法令、政策之实施与巩固人民革命政权、保护广大人民私

益。各级人民检察署职权是。1、检察各级政府机关．公务人

员和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，人民

政府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令，2，对反革命及其弛刑事突件实

行检察i提起公诉，3 i对各级审判机关之违法或不当裁判提

起抗诉，4、检察监所及犯人劳动改造机构违法的措施，5，

、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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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的申请复议案件，6，代

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的鸯要民事案件及行。
1 ·

‘

，

政诉讼。 ·． ．

‘

新中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先后变化几次，全省也随之变

化。1950年人民检察署成立初期，实行垂直领导。即1．搿全国
’

各级检察署均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地方机关干涉，只服从最高．

人民检察署之指挥，，。1951年9月，根据《各级地方人民检察

署通则》的规定，实行双重领导。即。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受

上级人民检察署领导的同时，·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，

受同级政府领导。驴54年9月，根据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>的
规定，又恢复了垂直领导体制。即：各级人民检察院既不受本

级政府的领导，也不受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，只受上级

人民检察院的领导。这种领导体制持续到“文化大革命，，开始

后，检察机关被砸烂才终止。 ‘、

1978年3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

过的宪法r将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变为监督关系j

1979年4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决定，

把检察机关上下间的监督关系改变为领导关系。1982年12月，

第五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《宪法》明确规

定。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
’

民检察院负责"。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>规定，检察机关独立行 ‘

使检察权，不受任何行政机关，社会团体襁个人的干涉。上级人

民检察踌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．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

家权力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霞它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

．人民检察机关建立后，全省检察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

展过程。 ‘

i
‘ ’

‘ ’

．

建署初期，法律不完备，人力不足，机构不健全，又缺乏实 ，

·

．’ ●
，

．

‘

*

、书≥0，：．

，．^、叠．、．，，

．r_

．．．。

．I

r



践经验，当时的检察工作没有全面开展。只是根据政务院颁布

’的地方检察署通煲IJ，匿绕党的中心工作需要与公安机关、审判

机关协同工作，积极地参加了“镇反"①、“三反’’@、“五

反一④和司法改革运动。依法审查批准逮捕了破坏革命、破坏

生产、破坏抗美援朝和扰乱社会治安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

刑事犯罪分子8 339名，对稳定社会治安秩序，保卫人民胜jf吩

果实，巩固新生政权。保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做出了贡

献。

1954年8月，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。两个省

署合并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署。随之，又根据《宪法》规定，
’

改为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。从而，全省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和

业务建设都有较大的发展，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检察机构。截

7至1955年4月，共建立各级检察院88个，人员达到560人。地方

人民检察院的职权是l 1，对于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、

∥：命令褐措施是否合法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琵遵守法
律，实行监督’≥、，对于刑事案件进行侦查，提起公诉，支

持公诉，，．8、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11

4、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'5、对于

刑事案件判决的执行和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

督'6、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公

诉或者参与诉讼。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从而逐步担负起法律

所赋予的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、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工作任
’

①“镇反旁-即镇压反革命分子。 、

②“三反”·指反贪污，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．
。

⑨矗孟反，。指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资财，

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爵家经济情报。 ．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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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。据统计，1954年8月至1957年末，共批准逮捕反革命分子
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31 283人，审查起诉25 758人，池庭支

持公诉1 594人(次)．全省检察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

期，‘‘ ·

．

‘。

1铀7年下半年开始了反右派斗争， 。左"的思想滋长，出

现了扩大他的错误。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，说成是“矛
头对内"，“以法抗党，，，“束缚了专政手脚"，～“以监督者自

居一，受到批判。成为全省检察工作走向不正常轨道的转折点，

检察机构合并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合署办公，有的县成立了政

．珐公安部，人员削减。程序制度废驰。各级人民检察院只承担

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和劳改监督工作，检察工作受到很大削

弱。在公安、检察，法院三机关工作关系上，只讲配合，不讲

制约I在工作方法上实行鼻一长代三长”①、“一员顶三员"⑦

：和一杆子插到底的办寨方法，实际取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

职能，办案质量下降。这是全省检察工作建’设上出现的一次较
大失误。 ，～·_ ‘．

，．

h

。．7．，，·““
●

●

1962年下半年，贯彻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后，纠正全省

检察工作-出现的失误，从组织上，制度上、思想上加强各级人

民检察院的建设。1962年末，全省有检察机构88个，实有人数

021名，比1961年末实有人数774人。增加6．1％。在做好审查批

摘、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工作的同时，还查办了国家机关

。 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和贪污，侵犯人权的案件，

①“一长代三长玎，就是公安局长。检察长、法院院长，．

其中任何一长可代替其他两长的职权。 ． ． 一．

@誓-员顶三员黟，就是预审员、检察员，审判员，其巾

在何一员都可以挺备其他两贲．：． ：jj：：‘，．：}!． ．、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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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发挥了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，使全省检察工作又有
了恢复和发展。 ．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’’中，由于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

破坏，全省检察机关被彻底砸烂，检察机构没有了，检察工作

中断了(1967---1978年)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孔

严重破坏。1975年的宪法规定，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

使，使不设人民检察机关、取消人民检察制度合法化。这是一

个沉痛的历史教训。
’

’

1978年8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《宪法》，’

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。1978年下半年，全省相继重建了各

级人民检察院。省人民检察院于1978年6月开始组建，1979年．L

6月14日正式办公。截至1985年末，全省共建立各级人民检察

院194个。其中·省院1个，分院、i市院1愈个，县、区院175个，

实有人数5 993人。
’

。⋯
J：

‘

重建后的人民检察机关，宪法明确规定是法律监督机关。

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履行的职权。1、对于判国案、分裂国家

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、法律j法令、政令统一实施的重

大犯罪寨件，行使检察权，轳、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，进

行侦查，8、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，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

逮捕、起诉或者免予起诉，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潘动是否合法，

实行监督，重，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，支持公诉，对人民法

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，实行监督，5、对于刑事案件判决，

裁定的执行和监狱、看守所、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，

实行监督，6、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，实行监督‘一一
·’ 1980年上月1日，全面实施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>．

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在各项检察业务活动中，坚持了“有法可

依，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”和“以事实为报据，以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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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：法律为准绳矿的原贝lJ，行使法律监督机关的各项职能。～：。

在刑事检察工作中，通过审查批捕、审查起诉。出庭支持，

公诉等活动，开展了侦查睃督和审判监督。1983年8月，严厉

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斗争开始后，同公安、司法

等部门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切实克服了对刑事犯

罪分予“手软"、矗打击不力"的问题、，认真执行依法“从

萤、从快黟的方针，严厉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，社会治安

秩序逐步好转。 ．

～‘

． 在法纪检察工作中，积极地同违法乱纪作斗争，切实保障

公民的合法权益。各级人民检察院，冲破阻力，克服困难，

秉公执法，办理了大量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案件。在改革

中，及时查办诬陷打击改革者和破坏改革的犯罪案件。紧密配

合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斗争，抓紧查处了徇私枉法、私

放罪犯、诬告陷害以及刑讯逼供等造成严重霜果的案件。同

对，还重点查处了玩忽职守、重大责任事故案件，进_步加强

7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。
’

·． 在经济检察工作中，建院初期，调奄研究济经犯罪活动规

律和特点，明确打击经济犯罪的具体政策界限，并且制订了一

些规章制度，为全面开鼹经济检察工作奠定了基础。1982年

8、4月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相继发布了打击严重经

挤犯罪的决议和决定后，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始查处经济犯

罪的大案要案。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斗争开始后，按照上级要

求，全省各级检察院坚持了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

一起抓，即“两打刀_起抓。在全省推广了兰西县人民检察院
按系统溥鸯经济犯罪的经验，各级人民检察院逐个行业、逐个系

统的开展清查经济犯罪：把打击经济犯罪斗争引向深'人。在打击
刑事犯罪斗争巳经取得很大成绩，社会治安有所好转，而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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